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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函 
地 址：110 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 2段 51 號 13 樓 

     連絡人：陳憶萍 02-23773011 轉 217  

     傳 真：02-27326906 

受文者：全體會員 

免  用  印  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11 日 
發文字號：107(十七)會字第 1997 號 
速別：最速件 
附件：報名表、護照應注意事項說明、行程表 
  

主旨：本會舉辦「107 年度國外旅遊活動--新馬 15 萬噸豪華郵輪雲頂夢號

五日遊」，歡迎會員及眷屬踴躍報名參加，請  查照。 

說明： 

一、活動日期、名額、報名截止日詳如下表： 

活  動  日  期 名額 報名截止日 

107 年 10 月 24 日～10 月 28 日 32名 107年 9月 25日 

二、集合出發時間及地點： 

集合出發時間 集合地點 

107年10月24日上午4:50 國父紀念館光復南路側門 

107年10月24日上午5:00 中山區行政中心(松江路367號) 

※自行前往者請於上午 5:50 整桃園機場第一航中華航空公司團體
櫃台集合。 

三、團費：包含領隊、司機、導遊小費及國父紀念館、中山區行政中心至

桃園機場遊覽車之接送，自行往返桃園機場者，不得要求退還

車資。 

郵輪艙級 每人團費 每人繳交訂金

兩人一房 38,800 元 3,880 元 

未滿12歲兒童(佔床) 38,800 元 3,880 元 內艙房 

未滿12歲兒童(不佔床) 35,800 元 3,580 元 

內艙房昇等外艙房(兩人一房) 40,800 元 4,080 元 

內艙昇等露臺艙房(兩人一房) 43,300 元 4,330 元 

※ 本梯次人數 32 名為上限(報名不滿 25 人時取消出團)，依繳交訂

金費用順序額滿為止；報名額滿時，仍可繼續報名候補(不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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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訂金)，視退出人數遞補之。 

※ 年滿 85 歲以上會員或行動不便者，須有照顧能力者陪同或會員結

伴，方可報名參加。請自行斟酌身體狀況報名。 

※ 團員自行要求住單人房應補差額新台幣 17,350 元。 

※未滿 12 歲兒童每人依表列價格收費，不佔床者需兩大人陪同；若

僅一位大人陪同，視同佔床，則需再補新台幣 3,000 元，。 

※實際年齡以回程日期為準(航空公司是以回程的日期來做計算年齡) 

※若繳交現金，每人減收新台幣 800 元正。 

四、報名及繳費方式： 

    (一)報名時請先繳交訂金詳團費表及護照影本，團費餘款於旅行社辦

理說明會時繳清 (團費不含申辦護照費用)。 

    (二)繳費方式 

繳費方式 說明 備註 

方式一 現金 限請於上班時間至公會繳交

方式二 電匯 帳號：華南銀行世貿分行 

     156100007511 

戶名：台北市建築師公會 

方式三 信用卡 填寫信用卡刷卡表單 

(如附件) 

限請於上班時間內連同『報

名表』傳真至 02-27326906

並立即來電確認傳真是否

收到。連絡人陳憶萍小姐 

TEL:02-23773011 分機

217。 

※恕不接受電話及未附電匯單或刷卡表單之報名表。 

五、報名資格：限本會會員及眷屬(眷屬包括單身會員之攜伴及行動不便

會員之照顧者，會員未報名眷屬不得參加)。 

六、報名後因有要務取消參加者，其扣款標準如下：(以下日期包含例假日)       

(一)出國前第 21 日至 30 日書面通知取消者，扣每位依出團費用比例

百分之二十。 

(二)出國前第 2日至 20 日書面通知取消者，扣每位依出團費用比例百

分之三十。 

(三)出國前 1日書面通知取消者，扣每位依出團費用比例百分之五十。 

      (四)出國當天書面通知或出國開始後通知取消者或未通知取消而不參

加者，扣團費之全額。      

(五)報名訂位後，郵輪更改及取消收費規則： 

更改項目  每位收費  

換人（不能整間換人 ,需保留一位原始訂位人）  NT$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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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換房間(限同艙等互換) NT$ 600 

※ 更改出發日期(天數相同或縮短)視同取消,收取百分之百的艙房取消費，延長者僅需補足價差。
※ 艙房降等視同取消訂位,依照取消時間點收取艙房取消費，升等僅需補足價差。 

※ 整間換人視同取消訂位，依照取消時間點收取艙房取消費。 

※ 更換促銷方案者視同取消, 依照取消時間點收取艙房取消費 

      .  

訂位取消收費規則／取消時間點  取消費用  

出發前 101 天以上(含) 免收取消費(註:特定出發日期除外) 

出發前 100~46 天 艙房費及旺季加收費 10%/每人 

出發前 45～15 天 艙房費及旺季加收費 30%/每人 

出發前 14～8 天 艙房費及旺季加收費 50%/每人 

出發前 7 天或以下 艙房費及旺季加收費及岸上觀光 100%/每人 

七、辦理新護照或護照過期者，請洽中國時報旅行社(02)6608-3163 陳美

婕小姐辦理。 

八、報名表、護照注意事項說明表及行程表詳附件。 

※九、本活動適用會員福利多元化辦法。 

十、旅行平安險保險金額限制如下： 
(一)、新生兒 6個月後~未滿 15 足歲，僅得投保殘廢保險金，最高投

保金額 200 萬+意外醫療 20 萬。 
(二)、71~80 歲最高投保金額 200 萬意外險+20 萬意外醫療。 
(三)、81~90 歲最高投保金額 1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療。 
(四)、91 歲以上無法投保旅遊平安險。 

十一、報名表、行程表、刷卡單如附件。 
 

正本：全體會員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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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107 年度國外旅遊活動 

新馬 15 萬噸豪華郵輪雲頂夢號五日遊報名表 
FAX：02-2732-6906                             

活動日期 107 年 10 月 24 日～10 月 28 日 

會員 

證號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護照英文姓名 

需重辦 

護照V)

素食

(V) 

會員 

姓名 
      

眷屬 

姓名 
      

眷屬 

姓名 
      

眷屬 

姓名 
      

眷屬 

姓名 
      

艙級 □內艙房    □外艙房     □露臺艙 

 

以上參加人數共計     名，繳交訂金共計                元。 

 

備註：1.護照影本務必請於報名時同時繳交。 

      2.恕不接受電話及未附電匯單或刷卡表單之報名表。 

※ 限於上班時間內傳真至本會專線 02-27326906，並請立即來電 02-23773011#217

向連絡人陳小姐確認是否收到。 

 

 

採方式二電匯繳費：電匯後請將電匯單貼在此處後傳真。 
 

匯款單黏貼處 
帳號：華南銀行世貿分行 

156100007511 
戶名：台北市建築師公會 

 

※恕不接受電話及未附電匯單或刷卡表單之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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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107 年度國外旅遊活動 

【護照應注意事項說明】 
 

聯絡人：中國時報旅行社 02-6608-3163 陳美婕小姐 

 

一 
有護照者：護照正本（須簽名）有效日期須自出發日起六個月後，如

不符視同無護照者。 

二 

辦理新護照者： 

1.身份證正本。 

2.兩吋彩色照片 2 張(6 個月內近照、正面、脫帽、背景為白底之光面

照片，頭部至下巴須為 3.2 至 3.6 公分，不能使用學士、藝術、生

活、數位照相機拍的照片)。 

3.小孩子未滿 18 歲，需附上父母親其中一方之身份證正本,若父母親

離婚須再提供戶籍謄本正本 1 份。 

4.小孩子未滿 14 歲，無身份證需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1 份。

5.男性第一次辦護照，自 16 歲之當年元月 1日起至 36 歲當年 12 月 31

日止。要準備退伍令正本。 

6.如果重辦護照的話，需繳交舊護照，舊護照是退伍前辦的話必需繳

退伍令，但如果退伍後辦的舊護照則不必繳退伍證正本。 

7.工作天數：5天。 

8.遺失護照一定要先到管區警察局分局報案才能申請(工作天數6天半,

有效期 3年)。 

9.更改名字需戶籍謄本 1份。 

※註：未滿十八歲者需附上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及戶籍謄本正

本一份（三個月內），需附上指定格式之父母同意書（父母同

行也要寫），並需貼上父母身份證影本及父母簽名（無論父母

是否同行都必須簽署）。 

 

三 旅行社代辦證件費用：護照工本費 1400 元/人。 

四 
建議無護照及護照過期者自行向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申辦，以免個人資料

外流。  

五 
申辦護照相關資訊，請上外交領事事務局網站

（http://www.boca.gov.tw/np.asp?ctNode=67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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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2段 51 號 13 樓 

電話：(02)2377-3011   傳真：(02)2732-6906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刷卡繳費，特立此授權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款項

信 用 卡 別 □VISA Card  □Master Card  □聯合信用卡  □JCB 

發 卡 銀 行  

信 用 卡 卡 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年        月止    

消 費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請填寫傳真日期） 

卡片背面簽名欄

上 數 字 後 三 碼

 

付 款 總 金 額 新台幣      萬       千     百      拾      元整 

（請以大寫金額填寫：壹、貳、參、肆、伍、陸、柒、捌、玖、零）

簽 名                               (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 

商 店 代 號  

(此欄由公會填寫即可) 
授權碼  

(此欄由公會填寫即可)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應按所示之全

部金額，付款予發卡銀行。 

 

 【會員資料】 

會 員 證 號  會 員 姓 名  

新馬 15 萬噸

豪華郵輪雲

頂夢號五日

遊訂金 

 

□內艙房  每人 3,880 元 ×     (人)＝         元 

□外艙房  每人 4,080 元 ×     (人)＝         元 

□露臺艙  每人 4,330 元 ×     (人)＝         元 

□未滿12歲兒童(不佔床) 每人3,580元 ×     (人)＝         元

※ 限於上班時間內傳真至本會專線 02-27326906，並請立即來電 

02-23773011 分機 217 陳憶萍確認是否收到。 


